              消防安全設備管理檢核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
	1.每學期開學及結束前需全面檢視各項防火安全設備，確定其安全性。

2.訂定檢查間隔期，採定期與不定期檢視。

3.由防火管理人負責檢查，並將紀錄送總務主任及校長查核。


	1.場所具有危險性立即停止使用，並從速修繕。

2.修繕期間封閉場所，並加上明顯標示。

3.修繕後專人負責檢查，合格後恢復使用。



	1.定期保養。

2.專人保養維護。

	1.每學期開學前需全面檢視，並請電力公司、自來水公司到校作定期檢核，以確定安全性。

2.各校不定期檢視線路、管道、器具等設施，以維持最佳使用狀況。

3.逾齡使用之管道線路應加強檢視率及維修工作。

4.應指派專人負責檢查，並將記錄送行政人員查核。






	1.發現線路安全堪慮時，應即暫停使用，並從速修繕。

2.待修期間，應設置警告標示，切勿強行使用，以策安全。



	1.陳舊電線及水管應設法更換。

2.無鎔絲開關之安培數要按負載量裝設，不能擅自改裝。

3.水管、線路、開關應保持正常狀況，有失靈現象即行換修。

4.線路、管道應定期維護保養。

5.水塔、水池應定期利用寒暑假各清洗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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